
南通大学理学院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加减分细则
（征求稿）

一、德育加减分
1、个人受院级表彰加1分，受校级表彰加1.5分，受市级表彰加2分，受省级表彰加3分，受国家级表彰加4分。
2、集体受国家、省、市级表彰，每个成员加3分；受校级表彰，每个成员加2分；受院级表彰，每个成员加1分。班集体全体成员获得的表彰不加分。
3、受留校察看、记过、严重警告、警告、通报批评处分，分别扣10、7、5、3、2分。
4、校级文明宿舍、院级文明宿舍每个成员分别加2、1分（就高不累加）。
5、主席团、部长、班长、团支部书记主要学生干部加1分；宿舍长、各级干事、班级班委加0.5分（就高不累加）。
6、校院两级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成员每人加0.5分（就高不累加）。
二、智育加减分
1、个人参加由学校统一组织参加的各类学习类竞赛（高等数学、英语竞赛、数学建模、挑战杯等）获一等、二等、三等奖，国家级分别加5、4、3分，省级分别加2、1.5、1分，市级分别加1.5、1、0.5分，校级分别加1、0.5、0.2分。美国数学建模荣誉奖等同于省级二等奖加1.5分，美国数学建模参与奖加1分。
2、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参加的创新项目结项后，国家级加2分，省级加1.5分，市级加1分，校级加0.5分。各级项目成果获一等、二等、三等奖分别加1.5、1、0.5分（可与结项累加）。

3、在核心期刊、省级期刊发表论文分别加2、1分（以收到纸质录用通知为准）；

4、通过大学英语四级、江苏省计算机（或全国计算机）二级考试分别加1分；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计算机三级考试分别另加0.2分。

5、获得江苏省师范生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二等奖分别加2、1.5分；获得校师范生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加1.5、1、0.5分；获得学院师范生技能比赛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分别加0.5、0.2、0.1分。中国教育技术学会举办的全国师范院校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参照省级师范生技能比赛获奖标准加分。

6、同一项目在智育加分就高不累加，团队项目减半加分。获得专利，由学院考评组另行加分。

三、体育加减分
1、参加校级个人体育项目，每人加1分，获得名次再加2分。（不同项目可累加）
2、参加校级集体体育项目，每人加2分，取得名次每人再加1分。（不同项目可累加）

3、参加院级体育项目，参照上述两条，减半加分。

四、附则

    1、本细则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参照《南通大学学生素质综合测评办法》执行，有异议的加分项目提交学院讨论确定。
2、本细则由理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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